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黄驰宇 林惠玲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中去。 ”坐落在湘江之侧、雷
锋故里的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秉着保障
民生、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以公益诉讼向
人民“老大难”问题亮剑，做好守护公共
利益的“看护人”。 为人民能够出行顺心、
吃住放心、日子过得舒心，该院时刻关注
民生热点问题，积极办理公益诉讼，努力
为人民排忧解难。

合力守护“生命通道”
“你们把限高杆拆了，大型车进得多

了，路面容易被压坏！ ”群众表示不解。
“私设的限高杆不符合标准，消防车

过不去。人命比路面重要，对不对？ ”检察
官释法说理。

2020 年 8 月 10 日，一辆消防车被卡
在限高杆前这一幕， 正好落在了来乡镇
开展公益诉讼调查的李丹眼中。 作为公
益诉讼检察官， 李丹迅速地查明相关规
定并展开调查。 “出现消防车因为违规设
置的限高杆而延误救援的情况已经不是
一次两次了。 ” 区消防大队队长也很无
奈。

调查发现， 乡镇的限高杆经实际测
量，基本都不符合湖南省最低限高标准，
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车都无法正常通
过这些限高杆。 而工作人员对于限高杆

设置需要备案、 设置规范性要求并无清
晰了解。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该院分别向区
路政执法局和辖区 5 个街道（乡镇政府）
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乔口镇等 19 处限
高设施依法整改， 消除影响消防应急通
行的安全隐患； 对行政区域内的限高设
施全面排查， 规范限高设施的设置。 据
悉， 该院发出的消除限高设施安全隐患
的检察建议，为全省首份。

解决违规销售处方药难题
“执业药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你们也

经常销售处方药吗？”2020 年 11 月初，该
院第五检察部干警欧阳妮在走访辖区药

店时发现， 药店导购在执业药师不在场
时直接为患者开具了处方药。 药店经营
不规范，极其容易导致严重的后果。 欧阳
妮迅速将该线索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该院在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间展开了药店经营的专项监督行
动，通过走访调查辖区 103 家药店，该院
发现大部分药店均不同程度存在执业药
师不在岗时销售处方药的情况。 为了规
范药品经营 ，今年 1 月 21 日 ，望城区检
察院举行了行政公益诉讼公开听证 。 1
月 29 日，该院向区市场监管局发出诉前
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职责，对辖区药
店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的违规、 违法行
为依法查处并督促整改， 同时加强药品

安全监督管理。
3 个多月后， 检察官在走访中发现，

小部分药店仍然存在违规销售处方药的
问题， 而整改成功的药店则是利用互联
网审单的优势。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
们完全可以创新思维， 用互联网来解决
这一问题。 ”该院与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座
谈，决定在全区药店推广“互联网+”智慧
监管新模式。

推进“双减”政策落实
8 月 22 日， 有群众举报称有培训机

构违反“双减”政策给学生违规补课。 该
院在核实完情况后， 决定立即展开专项
行动。 经过调查，发现辖区部分校外培训
机构在暑期违规组织学生培训， 且存在
未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未将教师
资格信息在机构显著位置公布、 教师未
取得教师资格证等情形。

9 月 3 日，该院将核查的问题向区教
育局反馈并制发了检察建议书， 建议区
教育局对查实的数家校外培训机构的违
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并督促整改， 并全
面排查辖区内无证经营的培训机构，规
范校外培训行为。 区教育局方面收到检
察建议后，立即采取行动，9 月 4 日组织
开展查处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办学专项行
动，对全区范围内相关违反 “双减”政策
的行为进行了全面排查， 并邀请检察院
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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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 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办
理的长沙市交通执法局申请执行罚款决
定案， 入选全国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
10 大典型案例。 年初，该案还被评为全
国检察机关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优秀案件 ，办
案团队被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表扬。

近两年来， 该院贯彻落实 “四大检
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要求，着力锻造精
品案件，做实行政检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今， 共办结行政检察案件 75 件；制
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案 58 件，所发检
察建议均被采纳； 成功化解行政争议 3
件。

擦亮监督探头 拓宽案源渠道
该院以案件为“基矿”。 对内从所办

理的刑事、 公益诉讼等案件中挖掘案件
线索；善借外力 ，紧盯征地拆迁 、社会保
障、劳资纠纷 、工伤赔偿等涉民生领域 ，
拓展和畅通案件信息线索共享移送渠
道。

巧用大数据系统也是非常实用的一
招。 该院充分利用裁判文书网等大数据
信息网络平台， 检索相关同类案件法院
裁判文书， 围绕关键节点寻找案件线索

后综合分析研判。 上述长沙市交通执法
局申请执行罚款决定案等的线索， 就是
如此而来。

这个案件源于 2018 年 3 月长沙大
蓬汽车客运公司与长沙卫生职院签订合
同，约定租车接送师生往返学校。 同年 9
月 19 日，公司司机周某驾车接送师生途
中，被市交通执法局检查。 随后，该局作
出罚款 4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当年 9
月该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作出
行政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长沙大蓬汽车
客运公司向芙蓉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办理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在审查过程

中， 经查阅原法院执行案卷以及行政执
法案卷、 找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相关
人员调查核实， 发现行政机关认定事实
不清， 适用法律错误导致作出的行政处
罚错误， 法院受理非诉执行后亦审查把
关不严，致使错误的裁定准许执行。该院
一方面向行政机关发出纠正错误行政行
为的检察建议， 一方面向法院纠正裁定
准予执行的检察建议。 行政机关后对错
误的行政处罚予以纠正， 将行政处罚金
额降至 3000 元，收到罚款后向法院撤回
强制执行申请。法院撤销原裁定，并准许
撤回强制执行申请。

化解行政争议 提升司法公信力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作为行政检察

的核心任务和主要抓手， 体现行政检察
监督效果的核心评价标准。 该院把促成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作为必经程序和
重要环节常态化开展， 确保案结事了政
和。

刘某一直在芙蓉区的湖南金辉大酒
店打工，但酒店却未给其缴纳社保，刘某
遂请求行政处理。 2017 年 4 月 11 日，市
人社局对酒店做出 《行政处理决定书》，
责令申报、 缴纳社会保险费 38125.38 元
及滞纳金。 同日，该局另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书》，对酒店罚款 1．5 万元。 该局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 虽然法院作出了准予
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 但却迟迟未立案
执行并执行到位。 2020 年 11 月 2 日，刘
某遂向芙蓉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今年 1
月 19 日， 该院向区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建议执行立案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2
月 5 日， 法院采纳检察建议予以执行立
案。 到 5 月 11 日，酒店向市人社局补缴
了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共计 63734.17
元， 同时市人社局在检察机关的建议下
向法院撤回了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申
请， 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亦
减轻了企业负担， 至此长达 4 年的争议
得到圆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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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精品案件打上“芙蓉烙印”
———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强化行政检察聚焦精准监督

该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接待长沙市大蓬汽车客运有限公司负责人。 刘向东 摄

继承雷锋精神 发扬望城风格
———长沙市望城区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为人民排忧解难

对辖区食品安全情况进行专项调查。 黄驰宇 摄


